
【表 1-B】 

                              銀行 

自 有 資 本 計 算 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普通股權益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本溢價 
 預收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其他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累積盈餘 

 非控制權益 
 其他權益項目 

 

普通股權益合計（A）  

法定調整項目： 

1、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及損失（利益應扣除，損失應加回） 

2、預付退休金或員工福利負債準備中屬確定福利計畫所提列之確定福利負債之提
列不足數 

3、庫藏股 

4、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5、視銀行未來獲利狀況而定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6、銀行之負債因其本身信用風險之變動所認列之未實現損失或利益（利益應扣
除，損失應加回） 

7、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 

8、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提列不足數（表1-B1） 

9、不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生之保留盈
餘增加數 

10、證券化交易應扣除數（表 1-B1） 

11、商業銀行對金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類至銀行簿者（表 1-B1） 

12、工業銀行直接投資及投資不動產依規扣除數（表1-B1） 

13、評價準備提列不足數（市場風險）（表 1-B1） 

 

經上述調整後之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B）  

對暫時性差異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10%超限數（C）  

扣除上開超限數後之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D）＝（B）－（C）  

暫時性差異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超過扣除門檻 15%之應扣除數（E）  

經上述調整後之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F）＝（D）－（E）  

其他第一類及第二類資本不足扣除數（G）  

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淨額（H）＝（F）－（G）  

其他第一類資本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 

(1)101年12月31日前發行不符合其他第一類資本條件者 

(2)102年1月1日之後發行者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 

 



項      目 金  額 

(1) 101年12月31日前發行不符合其他第一類資本條件者 

(2) 102年1月1日之後發行者 

  其他合併子公司發行非由母公司持有之資本合計數 
減： 

1、第二類資本不足扣除數 

2、商業銀行對金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類至銀行簿者（表 1-B1） 

3、工業銀行直接投資及投資不動產依規扣除數（表1-B1） 

4、其他資本扣除項目（表1-B1） 

其他第一類資本淨額 (I)  

第二類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 

(1)101年12月31日前發行不符合第二類資本條件者 

(2)102年1月1日之後發行者 

  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 
(1)101年12月31日前發行不符合第二類資本條件者 

(2)102年1月1日之後發行者 

可轉換之次順位債券 
(1)101年12月31日前發行不符合第二類資本條件者 

(2)102年1月1日之後發行者 

長期次順位債券1 
(1)101年12月31日前發行不符合第二類資本條件者 

(2)102年1月1日之後發行者 

非永續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
3 

(1)101年12月31日前發行不符合第二類資本條件者 

(2)102年1月1日之後發行者 

不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生之保留盈餘
增加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45%
2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34
 

 其他合併子公司發行非由母公司持有之資本 
減： 

1、商業銀行對金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類至銀行簿者（表 1-B1） 

2、工業銀行直接投資及投資不動產依規扣除數（表1-B1） 

3、其他資本扣除項目（表1-B1） 

 

第二類資本淨額 ( J)   

自有資本合計(K)＝(H)＋(I)＋(J)  

                                                 
1長期次順位債券與發行期限 5 年以上非永續特別股，發行期限最後 5 年每年遞減 20%，遞減之比率為(5-剩餘年

限)×20%。 
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失」應自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扣除，「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 45%」

列入第二類資本，故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失及利益，應以未互抵前之金額填列。 
3得列入第二類資本之備抵呆帳，係指銀行所提備抵呆帳超過銀行依歷史損失經驗所估計預期損失部分之金額。 
4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得計入第二類資本之金額於信用風險採標準法者，不得超過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之 1.25%，採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者，不得超過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之 0.6%。 



【表 1-B1】 

                              銀行 

資 本 扣 除 項 目 總 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風險類別 
（1）自普通股權益扣

除金額 

（2）自其他第一類資本 

扣除金額 

（3）自第二類資本扣除

金額 

信用風險標準法 

（表 2-G）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

法（表 3-D） 

   

證券化（表 4-H）    

市場風險（表 6-G）    

合計 【表 1-B】 【表 1-B】 【表 1-B】 

註：本表所列資本扣除項目應填列至【表 1-B】相對應之其法定調整項目，未有相對應者，請

填列至其他資本扣除項目。 

 


